
评标办法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2.1.1 资格评审

标准

营业执照副本 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资质要求 符合第一章招标公告第二条“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漯河市政府采

购供应商信用承

诺函》

符合第一章招标公告第二条“申请人的资格要求”，信用

承诺函格式详见第五章“投标文件格式”中附件

2.1.2

符合性评审

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投标文件签字盖

章

1、商务标相应要求盖章处用 CA 锁进行电子签章。

2、授权委托书应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应签字或盖

章。

3、投标文件除授权委托书的其他位置，应根据招标文件

第五章投标文件格式中的要求由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委

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五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

投标内容 符合采购文件规定

质量要求 符合采购文件规定

供货期 符合采购文件规定

供货地点 符合采购文件规定

质保期 符合采购文件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采购文件规定

投标承诺函 符合采购文件规定

投标报价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出最高限价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组成

（总分 100 分）

技术标：52.5 分

商务标：30 分

综合标：17.5 分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2.3.1

（1）

技术标

评分标

准

（52.5

分）

项目实施

方案

（52.5 分）

技术参数要求

（30分）

供应商所投产品全部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的得 30

分；

带*或★或▲项为重要参数，有 1 项不满足扣 3 分，5项（含

5项）以上不满足的本项得 0分，并且不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不带*或★或▲项为一般参数，有 1项不满足扣 1分，15项

（含 15项）以上不满足的本项得 0分，并且不推荐为中标

候选人。

供货方案

（7.5分）

根据项目特性结合各供应商的供货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工作

进度、供货计划、进货渠道、货源保障、运输交付、验收等）

进行综合评审：（7.5分）

1 、供货方案前后内容连贯、条理清晰、有具体的文字描述

的得 7.5 分；

2 、供货方案前后内容连贯、条理清晰、有基本的文字描述

的得 6 分；

3 、供货方案前后内容连贯、条理清晰、有简单的文字描述

的得 4.5 分；

4 、供货方案前后内容不连贯、条理不清晰、仅有简单的文

字描述的得 3 分；

5 、供货方案前后内容不一致，只有简单的文字描述的得

1.5 分。

注：本项若有缺项，该项得 0 分。

项目服务小组

（7.5 分）

根据拟派项目服务小组（包括但不限于小组成员具备的专业

技能等级、分工、职责、应急保障措施等）进行综合评审。

（7.5 分）



1、拟派项目服务小组前后内容连贯、条理清晰、有具体的

文字描述的得 7.5 分；

2、拟派项目服务小组前后内容连贯、条理清晰、有基本的

文字描述的得 6 分；

3、拟派项目服务小组前后内容连贯、条理清晰、有简单的

文字描述的得 4.5 分；

4、拟派项目服务小组前后内容不连贯、条理不清晰、仅有

简单的文字描述的得 3 分；

5、拟派项目服务小组前后内容不一致，只有简单的文字描

述的得 1.5 分。

注：本项若有缺项，该项得 0 分

技术培训方案

（7.5 分）

根据项目特性结合各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的培训方案（包

括但不限于培训时间和地点、培训内容、安装调试、管理维

护等）进行综合评审。（7.5 分）

1、针对本项目的培训方案内容连贯、条理清晰的得 7.5分；

2、针对本项目的培训方案内容连贯、条理基本清晰的得 6

分；

3、针对本项目的培训方案前后不连贯、条理不清晰，只有

文字描述的得 4.5 分；

4、针对本项目的培训方案前后不连贯、条理不清晰，只有

简单文字描述的得 3 分；

5、针对本项目的培训方案前后内容不一致的得 1.5 分。

注：本项若有缺项，该项得 0 分

2.3.1

（2）

商 务 标

评 分 标

准

报价得分

（30 分）

评标基准值计算方法：

1.若供应商报价超过最高限价按无效标处理。

2.以评标价和评标基准值相比，依据商务标评分标准确定供应商报价得分。

3.评标基准值：满足招标文件要求，通过初步评审且报价最低的为评标基准值。

4.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30 分）
a. 投标人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的，则给予该投标人报价 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

价格参与评审。

b. 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投标人为监狱企业的，则给予该投标人报价

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c.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则

给予该投标人报价 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d. 具有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报价给予 1%的扣除。

e. 具有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报价给予 1%的扣除。

注：同一响应人，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报价扣除优惠只享受

一次，不得重复享受。

参与评审的最后投标报价（评标价）=投标报价-所投小微（监狱/残疾人福利性）

企业报价*10%-所投节能产品报价合计*1%-所投环境标志产品报价合计*1%

5.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

商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

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评标价）×30 分

注：评标委员会认为响应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初步审查的投标人的报价，

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

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

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2.3.1

（3）

综合标

评分标

准（17.5

分）

售后服务

（9.5 分）

根据项目特性结合各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和售后服务机构，结

合售后服务响应模式、售后服务响应速度、故障维修时间，配件到货时间、配备

人员等进行综合评审。（7.5 分）

1、售后服务方案描述详细，售后服务机构专业性强，售后服务响应速度、故障

维修时间、配件到货时间快，配备人员专业性、服务机构能为采购人提供非常便

捷和非常专业的售后服务的得 7.5 分；

2、售后服务方案描述详细，售后服务响应速度、故障维修时间、配件到货时间

快，配备人员专业性、服务机构能为采购人提供便捷和专业的售后服务的得 6

分；

3、售后服务方案描述详细，售后服务响应速度、故障维修时间、配件到货时间

快，但服务人员专业性差的得 4.5 分；

4、售后服务方案描述简单，售后服务响应速度满足项目需求但故障维修时间慢、

配件到货时间慢的得 3 分；

5、售后服务方案描述前后不一致，售后服务响应速度、故障维修时间、配件到

货时间慢，配备人员专业性、服务机构便捷化差的得 1.5 分。

注：本项若有缺项，该项得 0 分

供应商提供针对本项目的上门检修服务措施及优惠承诺（2 分）：

a. 供应商提供每年至少两次的定期上门检修服务的得 0.5 分；提供每年三次及以

上的定期上门检修服务的得 1 分；

b.在质保期内提供 7*24 小时的故障处置即时响应，收到通知后 2 小时内响应，

24 小时内带备件到达现场，48 小时内能处理完毕的或 48 小时内不能处理完毕的

需提供相同型号产品替换，且保证不影正常业务开展的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类似业绩

（8 分）

供应商提供（2022 年 01 月 01 日）以来的类似项目业绩，每有一份得 1 分，最

多得 8 分；响应文件内附合同、中标/成交通知书、政府采购网中标/成交结果公

告页截图等扫描件，同步更新交易平台主体信息库，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未按

要求提供上述证明材料本项不得分。

注：以上各评分项若有缺项，则该项得 0 分。

注：提供相同品牌产品（指标注为核心产品的设备）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

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



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

格，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